
业务与技术

完工百分比法在实务中的合理运用

张维宾  周永厦 《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对建筑施工企业履行建造合同发生成本、确认收入和结转相

应成本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建筑施工行业的特点带来其收入确认的特殊性，就此而言，《企

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也是对《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补充。本文结合我国建筑施工企业

会计实务，对《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中提出的完工百分比法的合理运用予以说明。

一、外部凭证和成本进度相结合增强收入确认的客观性

（一）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优缺点

《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规定，如果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地估计，企业可以采用

完工百分比法在资产负债表日确认合同收入和相关成本。企业确定合同完工进度可以选用下列

方法：（1）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2）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

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3）已完合同工作的测量。

通常，多数大中型建筑施工企业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且一般选用累计实际发生的

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完工进度，作为完工百分法下确认和计量合同收入的依

据。这种处理将完工进度的确定与成本挂钩，有利于实现收入与成本的配比以及各期利润指标

的平滑化，但这也意味着完工进度可以由企业内部控制，使有些企业可利用成本来调节收入和

利润。
（二）借助工作量签证单增强合同收入确认的客观性

工作量签证单是我国目前建筑施工行业普遍采用的工程完工情况确认单，由施工单位编

制，交工程监理工程师根据现场工作完成的实际情况签字确认后，报经建设单位（即工程甲方）

认可，作为日后收取工程价款及竣工决算的依据。建筑施工企业采用完工百分比法按成本进度

确认收入时，可以利用从外部取得的工作量签证单增强会计确认的可信度。

1、 工作量签证单认可的收入高于或低于按成本进度计算确定的收入的原因。在实务中，

按工作量签证单认可的收入往往低于按成本进度计算确定的收入，这是因为：首先，工作量签

证期与结算收入的会计期间通常存在时间差，即工作量签证滞后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其次，由

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实际成本超过预计成本，导致按照成本计算的完工进度被虚夸。但有时也会

发生按工作量签证单认可的收入高于按成本进度计算确定的收入的现象，这是因为，部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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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因未与其他企业如工程分包单位进行结算故未予确认，

使成本及按成本计算的完工进度被低估。

2、采用孰低法的优点。实务中，建筑施工企业采用按

完工进度计算的收入与按工作量签证单认可的收入两者孰低

来确认收入，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法。采用孰低法，使确认

的收入被限定在企业外部的建设单位或工程监理公司所认可

的范围内，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企业利用完工进度调节利润

的情况发生，既兼顾了配比性的要求，又增强了收入确认及

计量的客观性和谨慎性。

二、分包成本确认和付款进度相结合检查成本入

账的完整性

建筑施工企业建造大型工程，往往会采用分包形式将部

分甚至全部工程的工作量分包给其他施工企业。如果已经发

生的分包成本不反映或少反映，会使承接总包合同的建筑施

工企业成本不实，虚增利润。因此，分包成本的入账是否完

整，也是建筑施工企业会计及审计确认的一个重要问题。在

对分包成本完整性的检查中，应做好下列具体工作：

2003年、 2004 年工程情况表  （单位： 万元）

（一）与分包单位的工程结算配套实行工作量签证制度

建筑施工企业对分包单位的工作量报送单进行签证，是

确认分包成本的直接依据。应根据分包单位定期报送的工作

量签证单，检查分包单位的工程是否按计划进度正常进行；

检查对于应付分包单位合同成本的反映是否完整，如：在时

间范围内的反映是否连续，工作量签证有无缺期；检查对于

应付分包单位的合同成本有无漏记，分包单位有无遗漏等。
（二）将分包成本确认与付款进度相联系

分包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是检查成本入账完整性的重要

依据。1、检查按照分包合同约定支付的分包进度价款是否

已记入“工程施工”账户，有无应记入成本却挂在往来账户

的现象。2、 将实际付款进度与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进行比

较。如果发现超约定付款，应分析有无发生超合同工作量，

对追加工作量应及时补签合同，并调整增加预计总成本，以

正确反映完工进度。如果发现实际付款进度落后于约定付款

进度，有可能系分包单位工程脱期，确实未完成相关的工作

量；有可能因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工程价款所造成，应检

查是否已作为应付成本入账。
（三）将分包成本与预算成本各组成部分对比

根据成本结构，对差异较大且占比重较大的分包成本进

一步分析，检查有无异常现象。

三、完工百分比法在实务中的合理运用举例

例：某股份制建筑施工企业，承接某项大型工程，合同

标的为 15 257万元，预计总成

本为 14 189万元，目标毛利率

为 7%，企业同时与多家分包单

位签订工程分包协议，分包合同

总价为13 066万元。该公司采用

按完工进度计算与按工作量签证

单两者孰低确认合同收入，按工

作量签证单确认应收账款。该工

程于2003年初正常动工，至2004

年底工程尚未完工。（2003 年、

2004年工程情况见左表）

（一）该企业 2003年度有关

会计分录如下（以 2003 年度为

例说明，2004年度会计分录编

制原则同 2003年度）：

1、 发生工程成本时：

借：工程施工一成本

8 534.00

贷：相关科目（银行存款、

应付账款等）  8 534.00

2、确认收入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  6 844.80

工程施工—毛利  515.20（7 360 × 7%）

贷：主营业务收入（按孰低原则确定）  7 360.00

3、根据签证单与建设单位办理结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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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收账款  7 360.00

贷：工程结算  7 360.00

4、收到工程价款时：

借：银行存款（或相关科目）  8 487.00

贷：应收账款  8 487.00
（二）相关说明采用按成本进度计算与按工作量签证单两

者孰低确认合同收入，有关项目“工程施工—成本”本期发

生额不一定全部计入当期的主营业务成本。完全按成本进度

确认合同收入，或者按经签证的工作量确认收入但不存在工

作量签证时间差的情况下，“工程施工—成本”本期发生额

应全部计入当期利润表的主营业务成本。如果按已签证的工

作量报送单确认收入且存在工作量签证时间差的情况下，有

部分已完成工作量因签证手续未完成而不能确认收入，相应

的合同成本也不能确认为当期营业成本，因而会造成计入资

产负债表“存货”的工程施工项目有余额。但应注意，尚未确

认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的那部分工作量，其毛利水平不应低于

目标毛利率，即应满足下列条件：（尚未签证的已完工作量—尚

未确认营业成本的已发生合同成本）÷尚未签证的已完工作量

≥目标毛利率。如果此部分工作量的毛利率低于目标毛利率，

往往表明合同成本发生超支，则超出的成本不能留在存货项

目，应计入当期损益，以防止将后续会计期间的合同毛利提前

确认。上例由于2003年12月份的工作量尚未经建设单位签证

确认，工程施工就有 1 689.20（8 534 — 6 844.80）万元余

额未计入营业成本，但（1 850 — 1 689.20）÷1 850 = 8.7%

> 7%，符合谨慎性原则的要求。但上例中，2004年年末该

工程项目不存在工作量签证的时间差，工程施工当年发生额

4 735万元连同2003年末余额1 689.20万元共计6 424.20

万元应全部计入当年主营业务成本。

四、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的基础工作及需要解决的

问题

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及毛利，除了《企业会

计准则—建造合同》所规定的完工百分比法适用条件外，建

筑施工企业还应做好下列基础工作：

（一）财务部门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建筑施工行业的特点带来会计确认的难度。要提高有关

收入、成本的信息质量，财务部门必须加强与计划部门（负责

工程预算等）、经营部门（负责承接工程、结算工程价款等）、

工程项目部（负责工程管理）等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有些

企业的财务部门，只根据企业内部的工作量申报单及付款通

知结算收入和成本，不了解各项工程得到外部确认的已完成工

作量究竟为多少，不了解各项工程还有多少未结成本，不了解

各项工程有无潜在的亏损，这无形中加大了财务上的风险。

（二）完善工程成本预算体系

完工百分比法对工程成本预算工作的要求相当高。不仅

要求提供工程预计成本和预计毛利率的详细资料和可靠依

据，而且还要提供工程实施期内成本执行情况反馈信息及成

本调整资料；不仅要求提供工程成本信息，而且还要提供工

程整体进度及分年度进度信息。因此，严格按照完工百分比

法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与加强工程预算管理两者之间可以

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三）建立按工程项目设立的台账或套账

建筑施工企业仅仅设置一般的“工程施工”明细账户远

不能满足工程管理和成本计算的需要，还必须建立按工程项

目设立的台账或套账，大致上包括下列内容：工程合同总价、

预计总成本及分项目成本构成、分包成本及构成、计划毛利

率、开工至期末累计已结算合同收入、本期结算合同收入、

开工至期末累计已结算合同成本、本期结算合同成本、工程

施工余额、工程结算余额、累计收取工程价款、期末应收账

款（或预收账款）余额等项目，这样可以形成工程项目的长期

档案，以便能提供工程管理所需的信息。
（四）合同收入确认与相关应收账款确认的衔接问题

根据对一些建筑施工企业的调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建造合同》采用完工百分比法，在实务中还需要解决合同

收入确认与相关应收账款确认的衔接问题。按建造合同准则

规定，建筑施工企业按照完工进度确认合同收入，按照向建

设单位开出工程价款结算账单应收的工程进度款确认相关的

应收账款，由于两者确认的标准不一样，往往导致两者计量

结果不一致，这与其他企业对于收入及相关债权的确认一致

性存在明显区别。上例中由于按工作量签证单认可的收入低

于按成本进度计算确定的收入，根据孰低原则按照工作量签

证单确认收入，因此，2003年度新增应收账款的确认与合同

收入的确认在金额上（7 360 万元）完全一致。如果按工作量

签证单认可的收入高于按成本进度计算确定的收入，根据孰

低原则按成本计算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则当期新增应收账

款的确认与合同收入的确认在金额上就不一致。两者的差异

也可能是企业人为造成的，即提前或推迟开出工程价款结算

账单。因此，根据行业特点，建筑施工企业按照报经建设单

位签证的已完成工作量确认应收账款，既有助于客观反映债

权的期末余额，又有利于加强与收入确认及计量的衔接，从

而提高建筑施工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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